
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2〕17号

申请人：刘*霞，女，198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陈汉乡钓鱼台村**组**号。

委托代理人：陈*妹，福建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晋江市公安局，住所地：晋江市和平中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森建，职务：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公（新塘）行罚决字[2022]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2年2月2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公（新塘）行罚决字[2022]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2年1月24日，申请人在晋江市东石镇白沙村被被申请人以参与赌博为由，处以十四日拘留的行政处罚。事实上，申请人于现场仅是因为朋友送衣物而驻足现场，并未参与赌博，依法不应当以参赌处罚。根据《治安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申请人因驻足现场，即被认定为参与赌博，亦未存在前述“情节严重”情形，处以十四日拘留的行政处罚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请求复议机关查明事实，并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决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公（新塘）行罚决字[2022]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2022年1月24日下午，接匿名群众举报，被申请人在晋江市东石镇**村六区*-*号鳌江*氏宗祠门口当场查获涉嫌赌博违法行为人（含申请人）等34人，当场查扣赌资人民币107880元。被申请人于当日立案侦查，立案决定书文书号：晋公（治安）立字[2022]00005号。犯罪嫌疑人牛*山、罗*军、谢*、马*及申请人等人已于同日被被申请人抓获归案。2022年2月19日，被申请人以牛*山、谢*、罗*军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向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于2022年3月2日由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开设赌场罪批准逮捕。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构成赌博事实清楚，量罚幅度准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具体事由如下：一、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22年1月24日下午，被申请人接群众举报，在晋江市东石镇**村六区*-*号鳌江*氏宗祠门口有人聚众赌博，当场抓获申请人等34人，查扣赌资人民币107880元。经询问申请人，其陈述在该赌场中参与以扑克牌比大小押注且营利100元；白*乔、张*军陈述，其在赌场中利用扑克牌赌大小，申请人有在该赌场参与押注。认定申请人赌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法律适用准确，量罚适当。根据《泉州市公安机关办理赌博行政案件规定》第五条，在赌场内参与赌博的积极参与者，应认定参赌情节严重，应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给予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申请人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于2019年2月22日被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9.5万元。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条第（五）项规定，缓刑期间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从重处罚。综合申请人在赌场内积极参与赌博且属于缓刑期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给予其行政拘留十四日并处五百元罚款处罚幅度适当。

经审理查明：2022年1月24日下午，接匿名群众举报，被申请人在晋江市东石镇**村六区*-*号鳌江*氏宗祠门口抓获刘*霞等34人涉嫌赌博违法行为，当场查扣赌资人民币107880元。经立案调查后，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的上述行为构成赌博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第十七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条第（五）项规定，对申请人处以行政拘留十四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另查明，刘*霞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于2019年2月22日被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9.5万元。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关于刘*霞提起复议申请的书面答复（晋公（法）行复〔2022〕1号）、晋公（新塘）行罚决字[2022]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刘*霞案的案件卷宗、晋江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本级人民政府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本行政区域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进行处罚的职责。本案中，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以营利为目的参与赌博的事实，并且赌博涉及赌资较大，申请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因申请人参与赌博时尚处于缓刑期间，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条第（五）项规定，缓刑期间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从重处罚，故，被申请人根据上述事实和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另外，被申请人依法履行立案、调查取证、处罚告知、处罚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尽管申请人拒绝在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但被申请人在处罚告知笔录上予以备注符合法律规定，办案程序合法。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公（新塘）行罚决字[2022]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量罚内容适当，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公（新塘）行罚决字[2022]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3月15日

抄送：泉州市公安局

PAGE  
10

